
別 冊

－1－ 

議案第13号 

令和５年度富津市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３号） 

 令和５年度富津市の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３号）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376,789千円を追加し、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19,946,734千円と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の歳入歳出予算の金額は、「第１表 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 

よる。 

（継続費の補正） 

第２条 継続費の変更は、「第２表 継続費補正」による。 

 （繰越明許費） 

第３条 地方自治法（昭和22年法律第67号）第213条第１項の規定により翌年度に繰り越して使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経費は、「第３表 繰 

 越明許費」による。 

 （地方債の補正） 

第４条 地方債の変更は、「第４表 地方債補正」による。 

  令和５年５月30日提出 

富津市長  高 橋 恭 市 

提案理由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応地方創生臨時交付金を活用した事業、学校給食共同調理場整備事業、図書館関係費、図書整備基金への

積立てなどに係る経費及びこれらに関連する歳入を計上するほか、繰越明許費の設定、継続費及び地方債の補正をするも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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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6  国庫支出金              │                            │                2,464,995 │                  275,599 │                2,740,594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419,536 │                  275,599 │                  695,135 ┃          
┠──────────────┼──────────────┼─────────────┼─────────────┼─────────────┨          
┃17  県支出金                │                            │                1,448,162 │                   15,876 │                1,464,038 ┃          
┃                            ├──────────────┼─────────────┼─────────────┼─────────────┨          
┃                            │ 2  県補助金                │                  452,769 │                   15,876 │                  468,645 ┃          
┠──────────────┼──────────────┼─────────────┼─────────────┼─────────────┨          
┃20  繰 入 金                │                            │                  640,302 │                   48,714 │                  689,016 ┃          
┃                            ├──────────────┼─────────────┼─────────────┼─────────────┨          
┃                            │ 1  基金繰入金              │                  640,302 │                   48,714 │                  689,016 ┃          
┠──────────────┼──────────────┼─────────────┼─────────────┼─────────────┨          
┃22  諸 収 入                │                            │                  377,046 │                   17,500 │                  394,546 ┃          
┃                            ├──────────────┼─────────────┼─────────────┼─────────────┨          
┃                            │ 5  雑    入                │                  227,047 │                   17,500 │                  244,547 ┃          
┠──────────────┼──────────────┼─────────────┼─────────────┼─────────────┨          
┃23  市    債                │                            │                1,526,000 │                   19,100 │                1,545,100 ┃          
┃                            ├──────────────┼─────────────┼─────────────┼─────────────┨          
┃                            │ 1  市    債                │                1,526,000 │                   19,100 │                1,545,100 ┃          
┠──────────────┴──────────────┼─────────────┼─────────────┼─────────────┨          
┃　　　　　　　　歳　　　入　　　合　　　計　　　　　　　　│               19,569,945 │                  376,789 │               19,946,734 ┃          
┗━━━━━━━━━━━━━━━━━━━━━━━━━━━━━┷━━━━━━━━━━━━━┷━━━━━━━━━━━━━┷━━━━━━━━━━━━━┛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2  総 務 費                │                            │                2,730,007 │                   22,149 │                2,752,156 ┃          
┃                            ├──────────────┼─────────────┼─────────────┼─────────────┨          
┃                            │ 1  総務管理費              │                2,111,022 │                   22,149 │                2,133,171 ┃          
┠──────────────┼──────────────┼─────────────┼─────────────┼─────────────┨          
┃ 3  民 生 費                │                            │                7,153,364 │                  224,552 │                7,377,916 ┃          
┃                            ├──────────────┼─────────────┼─────────────┼─────────────┨          
┃                            │ 1  社会福祉費              │                4,315,375 │                  187,162 │                4,502,537 ┃          
┃                            ├──────────────┼─────────────┼─────────────┼─────────────┨          
┃                            │ 2  児童福祉費              │                2,061,431 │                   35,894 │                2,097,325 ┃          
┃                            ├──────────────┼─────────────┼─────────────┼─────────────┨          
┃                            │ 3  生活保護費              │                  775,952 │                    1,496 │                  777,448 ┃          
┠──────────────┼──────────────┼─────────────┼─────────────┼─────────────┨          
┃ 4  衛 生 費                │                            │                2,691,781 │                    6,060 │                2,697,841 ┃          
┃                            ├──────────────┼─────────────┼─────────────┼─────────────┨          
┃                            │ 1  保健衛生費              │                1,173,237 │                    6,060 │                1,179,297 ┃          
┠──────────────┼──────────────┼─────────────┼─────────────┼─────────────┨          
┃ 6  農林水産業費            │                            │                  673,545 │                   42,266 │                  715,811 ┃          
┃                            ├──────────────┼─────────────┼─────────────┼─────────────┨          
┃                            │ 1  農 業 費                │                  421,943 │                   23,684 │                  445,627 ┃          
┃                            ├──────────────┼─────────────┼─────────────┼─────────────┨          
┃                            │ 3  水産業費                │                  185,829 │                   18,582 │                  204,411 ┃          
┠──────────────┼──────────────┼─────────────┼─────────────┼─────────────┨          
┃ 7  商 工 費                │                            │                  204,981 │                   18,010 │                  222,991 ┃          
┃                            ├──────────────┼─────────────┼─────────────┼─────────────┨          
┃                            │ 1  商 工 費                │                  204,981 │                   18,010 │                  222,991 ┃          
┠──────────────┼──────────────┼─────────────┼─────────────┼─────────────┨          
┃10  教 育 費                │                            │                2,105,047 │                   63,752 │                2,168,799 ┃          
┃                            ├──────────────┼─────────────┼─────────────┼─────────────┨          
┃                            │ 4  社会教育費              │                  396,123 │                   44,000 │                  440,123 ┃          
┃                            ├──────────────┼─────────────┼─────────────┼─────────────┨          
┃                            │ 5  保健体育費              │                  890,896 │                   19,752 │                  910,648 ┃          
┠──────────────┴──────────────┼─────────────┼─────────────┼─────────────┨          
┃　　　　　　　　歳　　　出　　　合　　　計　　　　　　　　│               19,569,945 │                  376,789 │               19,946,7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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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表 継 続 費 補 正

　変　更
（単位：千円）

総　額 年　度 年 割 額 総　額 年　度 年 割 額

令和４年度 63,267 令和４年度 63,267

令和５年度 111,525 令和５年度 122,611

令和５年度 306,404 令和５年度 315,070

令和６年度 1,901,617 令和６年度 1,938,361

款 項 事　　業　　名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学校給食共同調理場整備事業
（共同調理場建設工事）

2,208,021 2,253,431

　１０　教育費 　５　保健体育費

学校給食共同調理場整備事業
（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業務委
託・敷地造成工事）

174,792 185,878



第　　３　　表　　　繰 越 明 許 費

（単位：千円）

12,000

事 業 名

　未就学児家庭物価高騰応援給付事業

合　　　計

款

　　３　　民生費

項

　２　児童福祉費

金 額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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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表　　 地 方 債 補 正

　変　更

補正前に同じ 補正前に同じ

（単位：千円）

起 債 の 目 的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限 度 額 起債の方法 利 率 償 還 の 方 法 限 度 額 起 債 の 方 法 利 率 償 還 の 方 法

440,900

　学校教育施設整備事業 421,800

普 通 貸 借
又　　　 は
証 券 発 行

5.0％以内
（ただし、利
率見直し方式
で借り入れる
政府資金及び
地方公共団体
金融機構資金
について、利
率の見直しを
行った後にお
いては、当該
見直し後の利
率）

　政府資金に
ついては、そ
の融資条件に
より、銀行そ
の他の場合に
はその債権者
との協定によ
る。ただし、
市財政の都合
により据置期
間及び償還期
限を短縮し、
又は繰上償還
若しくは低利
に借換えする
ことができ
る。

合　　　計 421,800

440,900

補正前に同じ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6  国庫支出金                              │                    2,464,995 │                      275,599 │                    2,740,594 ┃            
┠──────────────────────┼───────────────┼───────────────┼───────────────┨            
┃17  県支出金                                │                    1,448,162 │                       15,876 │                    1,464,038 ┃            
┠──────────────────────┼───────────────┼───────────────┼───────────────┨            
┃20  繰 入 金                                │                      640,302 │                       48,714 │                      689,016 ┃            
┠──────────────────────┼───────────────┼───────────────┼───────────────┨            
┃22  諸 収 入                                │                      377,046 │                       17,500 │                      394,546 ┃            
┠──────────────────────┼───────────────┼───────────────┼───────────────┨            
┃23  市    債                                │                    1,526,000 │                       19,100 │                    1,545,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19,569,945 │                      376,789 │                   19,946,7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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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補　　正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2  総 務 費                  │    2,730,007 │       22,149 │    2,752,156 │        2,416 │              │              │       17,500 │        2,233 ┃  
┠───────────────┼───────┼───────┼───────┼───────┼───────┼───────┼───────┼───────┨  
┃ 3  民 生 費                  │    7,153,364 │      224,552 │    7,377,916 │      218,216 │           50 │              │              │        6,286 ┃  
┠───────────────┼───────┼───────┼───────┼───────┼───────┼───────┼───────┼───────┨  
┃ 4  衛 生 費                  │    2,691,781 │        6,060 │    2,697,841 │        5,423 │              │              │              │          637 ┃  
┠───────────────┼───────┼───────┼───────┼───────┼───────┼───────┼───────┼───────┨  
┃ 6  農林水産業費              │      673,545 │       42,266 │      715,811 │       23,663 │       15,826 │              │              │        2,777 ┃  
┠───────────────┼───────┼───────┼───────┼───────┼───────┼───────┼───────┼───────┨  
┃ 7  商 工 費                  │      204,981 │       18,010 │      222,991 │       13,433 │              │              │              │        4,577 ┃  
┠───────────────┼───────┼───────┼───────┼───────┼───────┼───────┼───────┼───────┨  
┃10  教 育 費                  │    2,105,047 │       63,752 │    2,168,799 │       12,448 │              │       19,100 │          600 │       31,6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9,569,945 │      376,789 │   19,946,734 │      275,599 │       15,876 │       19,100 │       18,100 │       48,114 ┃  
┗━━━━━━━━━━━━━━━┷━━━━━━━┷━━━━━━━┷━━━━━━━┷━━━━━━━┷━━━━━━━┷━━━━━━━┷━━━━━━━┷━━━━━━━┛  



                                                                                                                                                                    

  ２　歳　入

     （款）  16  国庫支出金                                                                                                                                         
       （項）   2  国庫補助金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16│  │  │国庫支出金                │      2,464,995 │        275,599 │      2,740,594 │              │            │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419,536 │        275,599 │        695,135 │              │            │                                    ┃
┃　│　├─┼─────────────┼────────┼────────┼────────┼───────┼──────┼──────────────────┨
┃  │  │ 1│総務費国庫補助金          │         58,450 │        274,801 │        333,251 │ 1 総務費補助 │     274,801│ 1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応地   ┃
┃  │  │  │                          │                │                │                │   金         │            │   方創生臨時交付金          274,801┃
┃　│　├─┼─────────────┼────────┼────────┼────────┼───────┼──────┼──────────────────┨
┃  │  │ 2│民生費国庫補助金          │        141,646 │            798 │        142,444 │ 2 児童福祉費 │          50│ 1 子ども・子育て支援交付金       50┃
┃  │  │  │                          │                │                │                │   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3 生活保護費 │         748│ 1 生活困窮者就労準備支援事業費等   ┃
┃  │  │  │                          │                │                │                │   補助金     │            │   補助金                        748┃
┠─┼─┼─┼─────────────┼────────┼────────┼────────┼───────┼──────┼──────────────────┨
┃17│  │  │県支出金                  │      1,448,162 │         15,876 │      1,464,038 │              │            │                                    ┃
┃　├─┼─┼─────────────┼────────┼────────┼────────┼───────┼──────┼──────────────────┨
┃  │ 2│  │県補助金                  │        452,769 │         15,876 │        468,645 │              │            │                                    ┃
┃　│　├─┼─────────────┼────────┼────────┼────────┼───────┼──────┼──────────────────┨
┃  │  │ 2│民生費県補助金            │        219,888 │             50 │        219,938 │ 2 児童福祉費 │          50│ 1 子ども・子育て支援交付金       50┃
┃  │  │  │                          │                │                │                │   補助金     │            │                                    ┃
┃　│　├─┼─────────────┼────────┼────────┼────────┼───────┼──────┼──────────────────┨
┃  │  │ 4│農林水産業費県補助金      │        200,643 │         15,826 │        216,469 │ 1 農業費補助 │      15,826│ 1 鳥獣被害防止総合対策交付金 15,826┃
┃  │  │  │                          │                │                │                │   金         │            │                                    ┃
┠─┼─┼─┼─────────────┼────────┼────────┼────────┼───────┼──────┼──────────────────┨
┃20│  │  │繰 入 金                  │        640,302 │         48,714 │        689,016 │              │            │                                    ┃
┃　├─┼─┼─────────────┼────────┼────────┼────────┼───────┼──────┼──────────────────┨
┃  │ 1│  │基金繰入金                │        640,302 │         48,714 │        689,016 │              │            │                                    ┃
┃　│　├─┼─────────────┼────────┼────────┼────────┼───────┼──────┼──────────────────┨
┃  │  │ 1│基金繰入金                │        640,302 │         48,714 │        689,016 │ 1 財政調整基 │      48,114│ 1 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48,114┃
┃  │  │  │                          │                │                │                │   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2 公共施設等 │         600│ 1 公共施設等マネジメント基金繰入   ┃
┃  │  │  │                          │                │                │                │   マネジメン │            │   金                            600┃
┃  │  │  │                          │                │                │                │   ト基金繰入 │            │                                    ┃
┃  │  │  │                          │                │                │                │   金         │            │                                    ┃
┠─┼─┼─┼─────────────┼────────┼────────┼────────┼───────┼──────┼──────────────────┨
┃22│  │  │諸 収 入                  │        377,046 │         17,500 │        394,546 │              │            │                                    ┃
┃　├─┼─┼─────────────┼────────┼────────┼────────┼───────┼──────┼──────────────────┨
┃  │ 5│  │雑    入                  │        227,047 │         17,500 │        244,547 │              │            │                                    ┃
┗━┷━┷━┷━━━━━━━━━━━━━┷━━━━━━━━┷━━━━━━━━┷━━━━━━━━┷━━━━━━━┷━━━━━━┷━━━━━━━━━━━━━━━━━━┛
     （一般会計）                                                                                                                                                   

                                                                                                                                                           ─9─    



                                                                                                                                                                    
                                                                                                                                                          ─10─

            

     （款）  22  諸 収 入                                                                                                                                           
       （項）   5  雑    入                                                                                                                         （単位：千円）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5│雑    入                  │        227,036 │         17,500 │        244,536 │ 2 雑      入 │      17,500│ 1 コミュニティ助成事業助成金 17,500┃
┠─┼─┼─┼─────────────┼────────┼────────┼────────┼───────┼──────┼──────────────────┨
┃23│  │  │市    債                  │      1,526,000 │         19,100 │      1,545,100 │              │            │                                    ┃
┃　├─┼─┼─────────────┼────────┼────────┼────────┼───────┼──────┼──────────────────┨
┃  │ 1│  │市    債                  │      1,526,000 │         19,100 │      1,545,100 │              │            │                                    ┃
┃　│　├─┼─────────────┼────────┼────────┼────────┼───────┼──────┼──────────────────┨
┃  │  │ 7│教 育 債                  │        426,600 │         19,100 │        445,700 │ 2 保健体育債 │      19,100│ 1 学校教育施設整備事業債     19,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19,569,945 │        376,789 │     19,946,734 │              │            │                                    ┃
┗━━━━━━━━━━━━━━━━━━━┷━━━━━━━━┷━━━━━━━━┷━━━━━━━━┷━━━━━━━┷━━━━━━┷━━━━━━━━━━━━━━━━━━┛
     （一般会計）                                                                                                                                                   



                                                                                                                                                                    

  ３　歳　出

     （款）   2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2│  │  │総 務 費  │   2,730,007│      22,149│   2,752,156│      19,916│       2,233│              │            │                                    ┃
┃　├─┼─┼─────┼──────┼──────┼──────┼──────┼──────┼───────┼──────┼──────────────────┨
┃  │ 1│  │総務管理費│   2,111,022│      22,149│   2,133,171│      19,916│       2,233│              │            │                                    ┃
┃　│　├─┼─────┼──────┼──────┼──────┼──────┼──────┼───────┼──────┼──────────────────┨
┃  │  │ 3│財産管理費│     312,913│       1,949│     314,862│            │       1,9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949│◎ その他管理費               1,9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測量・登記業務委託料    (1,949)┃
┃　│　├─┼─────┼──────┼──────┼──────┼──────┼──────┼───────┼──────┼──────────────────┨
┃  │  │ 7│市民活動推│      37,963│      17,500│      55,463│諸収入      │            │              │            │　                                  ┃
┃  │  │  │進費      │            │            │            │      17,500│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7,500│◎ コミュニティ推進関係費    17,50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コミュニティ助成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17,500)┃
┃　│　├─┼─────┼──────┼──────┼──────┼──────┼──────┼───────┼──────┼──────────────────┨
┃  │  │ 8│諸    費  │      80,072│       2,700│      82,772│国庫支出金  │         284│              │            │　                                  ┃
┃  │  │  │          │            │            │            │       2,416│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700│◎ 公共交通関係費             2,70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公共交通事業者物価高騰支援給付   ┃
┃  │  │  │          │            │            │            │            │            │              │            │   事業                      (2,7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公共交通事業者物価高騰支援給付 ┃
┃  │  │  │          │            │            │            │            │            │              │            │     金                      (2,7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11─    



                                                                                                                                                                    
                                                                                                                                                          ─12─

            

     （款）   3  民 生 費                                                                                                                                           
       （項）   1  社会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3│  │  │民 生 費  │   7,153,364│     224,552│   7,377,916│     218,266│       6,286│              │            │                                    ┃
┃　├─┼─┼─────┼──────┼──────┼──────┼──────┼──────┼───────┼──────┼──────────────────┨
┃  │ 1│  │社会福祉費│   4,315,375│     187,162│   4,502,537│     186,445│         717│              │            │                                    ┃
┃　│　├─┼─────┼──────┼──────┼──────┼──────┼──────┼───────┼──────┼──────────────────┨
┃  │  │ 1│社会福祉総│     656,350│       6,830│     663,180│国庫支出金  │         717│              │            │　                                  ┃
┃  │  │  │務費      │            │            │            │       6,113│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0│◎ 福祉施設等物価高騰支援給付事業   ┃
┃  │  │  │          │            │            │            │            │            │              │            │                              6,830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6,82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福祉施設等物価高騰支援給付金   ┃
┃  │  │  │          │            │            │            │            │            │              │            │                             (6,820)┃
┃　│　├─┼─────┼──────┼──────┼──────┼──────┼──────┼───────┼──────┼──────────────────┨
┃  │  │12│住民税非課│           0│     180,332│     180,332│国庫支出金  │            │              │            │                                    ┃
┃  │  │  │税世帯等臨│            │            │            │     180,332│            ├───────┼──────┼──────────────────┨
┃  │  │  │時特別給付│            │            │            │            │            │ 1 報      酬 │       2,276│◎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人件費     2,813 ┃
┃  │  │  │費        │            │            │            │            │            │              │            │                                    ┃
┃  │  │  │          │            │            │            │            │            │ 3 職員手当等 │       1,394│◎ 電力・ガス・食料品等価格高騰重   ┃
┃  │  │  │          │            │            │            │            │            │              │            │   点支援住民税非課税世帯特別給付   ┃
┃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439│   事業                     177,5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旅      費 │          98│   3 職員手当等                     ┃
┃  │  │  │          │            │            │            │            │            │              │            │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144)┃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2,000│     時間外勤務手当          (1,2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845│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消耗品費                (1,000)┃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5,000│     印刷製本費              (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扶  助  費 │     167,280│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222)┃
┃  │  │  │          │            │            │            │            │            │              │            │     手数料                    (6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3,000)┃
┗━┷━┷━┷━━━━━┷━━━━━━┷━━━━━━┷━━━━━━┷━━━━━━┷━━━━━━┷━━━━━━━┷━━━━━━┷━━━━━━━━━━━━━━━━━━┛
     （一般会計）                                                                                                                                                   



                                                                                                                                                                    

            

     （款）   3  民 生 費                                                                                                                                           
       （項）   1  社会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封入封緘業務委託料      (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扶助費                         ┃
┃  │  │  │          │            │            │            │            │            │              │            │     電力・ガス・食料品等価格高騰重 ┃
┃  │  │  │          │            │            │            │            │            │              │            │     点支援住民税非課税世帯特別給付 ┃
┃  │  │  │          │            │            │            │            │            │              │            │     金                    (167,28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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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3  民 生 費                                                                                                                                           
       （項）   2  児童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2│  │児童福祉費│   2,061,431│      35,894│   2,097,325│      31,073│       4,821│              │            │                                    ┃
┃　│　├─┼─────┼──────┼──────┼──────┼──────┼──────┼───────┼──────┼──────────────────┨
┃  │  │ 1│児童福祉総│     307,089│       8,439│     315,528│国庫支出金  │         886│              │            │　                                  ┃
┃  │  │  │務費      │            │            │            │       7,553│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568│◎ 子ども医療対策費           8,43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671│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68)┃
┃  │  │  │          │            │            │            │            │            │19 扶  助  費 │       7,200│     手数料                    (4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受給券作成委託料          (165)┃
┃  │  │  │          │            │            │            │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5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扶助費                         ┃
┃  │  │  │          │            │            │            │            │            │              │            │     子ども医療給付費        (7,200)┃
┃　│　├─┼─────┼──────┼──────┼──────┼──────┼──────┼───────┼──────┼──────────────────┨
┃  │  │ 4│保育所費  │     449,528│       2,689│     452,217│国庫支出金  │       1,300│              │            │　                                  ┃
┃  │  │  │          │            │            │            │       1,389│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2,689│◎ 市立保育所運営事業         2,6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給食材料費              (2,689)┃
┃　│　├─┼─────┼──────┼──────┼──────┼──────┼──────┼───────┼──────┼──────────────────┨
┃  │  │ 5│子ども・子│     703,519│       4,589│     708,108│国庫支出金  │         516│              │            │                                    ┃
┃  │  │  │育て支援費│            │            │            │       4,023│            ├───────┼──────┼──────────────────┨
┃  │  │  │          │            │            │            │県支出金    │            │18 負担金補助 │       4,589│◎ 子ども・子育て支援事業       150 ┃
┃  │  │  │          │            │            │            │          50│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放課後児童健全育成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1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私立保育園等給食費支援事業 4,43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給食材料費高騰対応給付金       ┃
┃  │  │  │          │            │            │            │            │            │              │            │                             (4,439)┃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款）   3  民 生 費                                                                                                                                           
       （項）   2  児童福祉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7│子育て世帯│      31,068│      20,177│      51,245│国庫支出金  │       2,119│              │            │                                    ┃
┃  │  │  │臨時特別給│            │            │            │      18,058│            ├───────┼──────┼──────────────────┨
┃  │  │  │付費      │            │            │            │            │            │11 役  務  費 │         286│◎ 未就学児家庭物価高騰応援給付事   ┃
┃  │  │  │          │            │            │            │            │            │              │            │   業                        12,559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891│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9,000│     通信運搬費                (168)┃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39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未就学児家庭物価高騰応援給付金 ┃
┃  │  │  │          │            │            │            │            │            │              │            │                            (1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等学校等２・３年生家庭物価高   ┃
┃  │  │  │          │            │            │            │            │            │              │            │   騰応援給付事業             7,6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高等学校等２・３年生家庭物価高 ┃
┃  │  │  │          │            │            │            │            │            │              │            │     騰応援給付金            (7,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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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款）   3  民 生 費                                                                                                                                           
       （項）   3  生活保護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生活保護費│     775,952│       1,496│     777,448│         748│         748│              │            │                                    ┃
┃　│　├─┼─────┼──────┼──────┼──────┼──────┼──────┼───────┼──────┼──────────────────┨
┃  │  │ 1│生活保護総│      54,224│       1,496│      55,720│国庫支出金  │         748│              │            │　                                  ┃
┃  │  │  │務費      │            │            │            │         748│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496│◎ 生活保護関係費             1,49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生活保護システム改修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1,49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款）   4  衛 生 費                                                                                                                                           
       （項）   1  保健衛生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4│  │  │衛 生 費  │   2,691,781│       6,060│   2,697,841│       5,423│         637│              │            │                                    ┃
┃　├─┼─┼─────┼──────┼──────┼──────┼──────┼──────┼───────┼──────┼──────────────────┨
┃  │ 1│  │保健衛生費│   1,173,237│       6,060│   1,179,297│       5,423│         637│              │            │                                    ┃
┃　│　├─┼─────┼──────┼──────┼──────┼──────┼──────┼───────┼──────┼──────────────────┨
┃  │  │ 1│保健衛生総│     520,684│       6,060│     526,744│国庫支出金  │         637│              │            │　                                  ┃
┃  │  │  │務費      │            │            │            │       5,423│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0│◎ 医療機関等物価高騰支援給付事業   ┃
┃  │  │  │          │            │            │            │            │            │              │            │                              6,060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6,05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医療機関等物価高騰支援給付金   ┃
┃  │  │  │          │            │            │            │            │            │              │            │                             (6,0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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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6  農林水産業費                                                                                                                                       
       （項）   1  農 業 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6│  │  │農林水産業│     673,545│      42,266│     715,811│      39,489│       2,777│              │            │                                    ┃
┃  │  │  │費        │            │            │            │            │            │              │            │                                    ┃
┃　├─┼─┼─────┼──────┼──────┼──────┼──────┼──────┼───────┼──────┼──────────────────┨
┃  │ 1│  │農 業 費  │     421,943│      23,684│     445,627│      22,859│         825│              │            │                                    ┃
┃　│　├─┼─────┼──────┼──────┼──────┼──────┼──────┼───────┼──────┼──────────────────┨
┃  │  │ 3│農業振興費│     158,933│      23,684│     182,617│国庫支出金  │         825│              │            │　                                  ┃
┃  │  │  │          │            │            │            │       7,033│            ├───────┼──────┼──────────────────┨
┃  │  │  │          │            │            │            │県支出金    │            │11 役  務  費 │          18│◎ 農作物被害対策事業        15,826 ┃
┃  │  │  │          │            │            │            │      15,826│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23,666│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鳥獣被害防止総合対策交付金     ┃
┃  │  │  │          │            │            │            │            │            │              │            │                            (15,82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農業者物価高騰支援給付事業 7,8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農業者物価高騰支援給付金       ┃
┃  │  │  │          │            │            │            │            │            │              │            │                             (7,8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款）   6  農林水産業費                                                                                                                                       
       （項）   3  水産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3│  │水産業費  │     185,829│      18,582│     204,411│      16,630│       1,952│              │            │                                    ┃
┃　│　├─┼─────┼──────┼──────┼──────┼──────┼──────┼───────┼──────┼──────────────────┨
┃  │  │ 2│水産業振興│      49,596│      18,582│      68,178│国庫支出金  │       1,952│              │            │　                                  ┃
┃  │  │  │費        │            │            │            │      16,630│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78│◎ 漁業者等物価高騰支援給付事業     ┃
┃  │  │  │          │            │            │            │            │            │              │            │                             18,582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8,504│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7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漁業者等物価高騰支援給付金     ┃
┃  │  │  │          │            │            │            │            │            │              │            │                            (18,5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19─    



                                                                                                                                                                    
                                                                                                                                                          ─20─

            

     （款）   7  商 工 費                                                                                                                                           
       （項）   1  商 工 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7│  │  │商 工 費  │     204,981│      18,010│     222,991│      13,433│       4,577│              │            │                                    ┃
┃　├─┼─┼─────┼──────┼──────┼──────┼──────┼──────┼───────┼──────┼──────────────────┨
┃  │ 1│  │商 工 費  │     204,981│      18,010│     222,991│      13,433│       4,577│              │            │                                    ┃
┃　│　├─┼─────┼──────┼──────┼──────┼──────┼──────┼───────┼──────┼──────────────────┨
┃  │  │ 2│商工振興費│      95,057│      15,010│     110,067│国庫支出金  │       1,577│              │            │　                                  ┃
┃  │  │  │          │            │            │            │      13,433│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10│◎ 自家用大型貨物自動車等物価高騰   ┃
┃  │  │  │          │            │            │            │            │            │              │            │   支援給付事業              15,010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15,00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通信運搬費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自家用大型貨物自動車等物価高騰 ┃
┃  │  │  │          │            │            │            │            │            │              │            │     支援給付金             (15,000)┃
┃　│　├─┼─────┼──────┼──────┼──────┼──────┼──────┼───────┼──────┼──────────────────┨
┃  │  │ 4│観 光 費  │      49,085│       3,000│      52,085│            │       3,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 │       3,000│◎ 観光総務関係費             3,000 ┃
┃  │  │  │          │            │            │            │            │            │   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              │            │     市民花火大会負担金      (3,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款）  10  教 育 費                                                                                                                                           
       （項）   4  社会教育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10│  │  │教 育 費  │   2,105,047│      63,752│   2,168,799│      32,148│      31,604│              │            │                                    ┃
┃　├─┼─┼─────┼──────┼──────┼──────┼──────┼──────┼───────┼──────┼──────────────────┨
┃  │ 4│  │社会教育費│     396,123│      44,000│     440,123│            │      44,000│              │            │                                    ┃
┃　│　├─┼─────┼──────┼──────┼──────┼──────┼──────┼───────┼──────┼──────────────────┨
┃  │  │ 5│図書館費  │     113,182│      44,000│     157,182│            │      44,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備品購入費 │      22,000│◎ 図書館関係費              2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積  立  金 │      22,000│  17 備品購入費                     ┃
┃  │  │  │          │            │            │            │            │            │              │            │     図書備品               (2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金費                    2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積立金                         ┃
┃  │  │  │          │            │            │            │            │            │              │            │     図書整備基金積立金     (22,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21─    



                                                                                                                                                                    
                                                                                                                                                          ─22─

            

     （款）  10  教 育 費                                                                                                                                           
       （項）   5  保健体育費                                                                                                                       （単位：千円）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区　　分   │　金　　額　│                                    ┃
┠─┬─┬─┬─────┼──────┼──────┼──────┼──────┼──────┼───────┼──────┼──────────────────┨
┃  │ 5│  │保健体育費│     890,896│      19,752│     910,648│      32,148│    △12,396│              │            │                                    ┃
┃　│　├─┼─────┼──────┼──────┼──────┼──────┼──────┼───────┼──────┼──────────────────┨
┃  │  │ 3│給 食 費  │     178,636│           0│     178,636│国庫支出金  │    △12,448│              │            │　                                  ┃
┃  │  │  │          │            │            │            │      12,448│            │              │            │                                    ┃
┃　│　├─┼─────┼──────┼──────┼──────┼──────┼──────┼───────┼──────┼──────────────────┨
┃  │  │ 4│学校給食共│     463,322│      19,752│     483,074│繰入金      │          52│              │            │                                    ┃
┃  │  │  │同調理場整│            │            │            │         600│            ├───────┼──────┼──────────────────┨
┃  │  │  │備費      │            │            │            │市債        │            │12 委  託  料 │       6,446│◎ 学校給食共同調理場整備事業       ┃
┃  │  │  │          │            │            │            │      19,100│            │              │            │                             19,752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13,306│                                    ┃
┃  │  │  │          │            │            │            │            │            │              │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6,44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  │  │  │          │            │            │            │            │            │              │            │     敷地造成工事            (4,640)┃
┃  │  │  │          │            │            │            │            │            │              │            │     共同調理場建設工事      (8,6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19,569,945│     376,789│  19,946,734│     328,675│      48,114│              │            │                                    ┃
┗━━━━━━━━━━━┷━━━━━━┷━━━━━━┷━━━━━━┷━━━━━━┷━━━━━━┷━━━━━━━┷━━━━━━┷━━━━━━━━━━━━━━━━━━┛
     （一般会計）                                                                                                                                                   



１　一般職

(1) 総括

※ （　）は、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1,250

53,070

54,320

144

518

662

3,435

10,152

0

3,435

0

1,369

1,369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0

5,175

5,175

0

10,152

0

30,663

30,663

0

84,101

84,101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千円）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宿日直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0

33,855

33,855

00

275,725398,190

275,725398,190

0

30,870

30,870

勤勉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管理職手当
（千円）

通勤手当
（千円）

住居手当
（千円）

地域手当
（千円）

2,276

310,213

312,489

職員手当
の内訳

比　較

補正前

補正後

区　　分
扶養手当
（千円）

0

38,660

38,660

比　　　較 (2)0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967,177 2,896,926

0

1,617,260

1,617,260

(612)454 3,447,474

439

554,2182,893,256

3,670 4,1091,394

965,783

補   正   予   算   給   与   費   明   細   書

区　　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職員数
（人）

(614)454 554,657 3,451,583

計
（千円）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備　　考
報　酬
（千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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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144

4,815 10,152 3,435 1,369 50,057 518

0 0 0 0 1,250

4,815 10,152 3,435 1,369 51,307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宿日直手当
（千円）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32,615 30,870 339,879 275,725

662

0 0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千円）

0 0

通勤手当
（千円）

管理職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勤勉手当
（千円）

補正後 38,660 82,421 30,663 32,615 30,870 339,879 275,725
職員手当
の内訳

区　　分
扶養手当
（千円）

地域手当
（千円）

住居手当
（千円）

補正前 38,660 82,421 30,663

比　較 0 0 0

1,394 1,394 0 1,394比　　　較 0 (0) 0

補　正　後 439 (18) 1,583,640

補　正　前 439 (18) 1,583,640

区　　分
職員数
（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 （　）は、再任用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計
（千円）

2,486,213 483,575 2,969,788

901,179

902,573

2,484,819 483,575 2,968,394



イ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

※ （　）は、短時間勤務職員数（パートタイム会計年度任用職員数）について外書き

備　　考
報　酬
（千円）

給　料
（千円）

職員手当
（千円）

計
（千円）

区　　分
職員数
（人）

給　　　　　　　与　　　　　　　費

共 済 費
（千円）

合　　計
（千円）

410,713 71,082 481,795

補　正　前 15 (594) 310,213 33,620 64,604

補　正　後 15 (596) 312,489 33,620 64,604

408,437 70,643 479,080

比　　　較 0 (2) 2,276 0 0 2,276 439 2,715

職員手当
の内訳

区　　分
地域手当
（千円）

通勤手当
（千円）

期末手当
（千円）

補正前 1,680 1,240 58,311

比　較 0 0 0

特殊勤務手当
（千円）

休日勤務手当
（千円）

夜間勤務手当
（千円）

時間外勤務手当
（千円）

補正後 1,680 1,240 58,311 360 3,013

360 3,013

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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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給料及び職員手当の増減額の明細（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以外の職員）

1,250

144

備　　　　　　　　　考区　分
増減額
（千円）

増減事由別内訳
（千円）

職員手当 1,394 その他の増減分 1,394

　時間外勤務手当

　管理職員特別勤務手当

説　　　　明
（千円）



（単位：千円）

国県
支出金

地方債 その他

令和４年度 63,267 56,900 1,800 4,567 58,410 4,857 63,267 34.0

令和５年度 122,611 118,900 3,600 111 122,611 122,611 66.0

計 185,878 175,800 5,400 4,678 58,410 127,468 185,878 100.0

令和５年度 315,070 22,626 283,600 8,700 144 315,070 315,070 14.0

令和６年度 1,938,361 164,897 1,720,200 53,200 64 1,938,361 86.0

計 2,253,431 187,523 2,003,800 61,900 208 315,070 315,070 1,938,361 100.0

継続費の
総額に対する
進捗率（％）年　度 年割額

左　の　財　源　内　訳

特　定　財　源

当該年度
支出予定額

学校給食
共同調理場
整備事業
（埋蔵文化財
発掘調査業
務委託・敷地
造成工事）

学校給食
共同調理場
整備事業
（共同調理場
建設工事）

　１０．
　教育費

 ５．
 保健体育費

翌年度以降
支出予定額

当該年度末
までの

支出予定額

一般財源

継続費についての前々年度末までの支出額、前年度末までの支出額又は支出額

の見込み及び当該年度以降の支出予定額並びに事業の進行状況等に関する調書

款 項 事　業　名

全　　　体　　　計　　　画

前々年度末
までの
支出額

前年度末
までの支出
（見込）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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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質 別 予 算 現 額 の 状 況

予 算 額 構成比(％) 予 算 額 構成比(％)
1  市税 8,658,889 44.2 0 0.0 8,658,889 43.4
2  地方譲与税 246,727 1.3 0 0.0 246,727 1.2
3  利子割交付金 2,200 0.0 0 0.0 2,200 0.0
4  配当割交付金 35,000 0.2 0 0.0 35,000 0.2
5  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金 29,000 0.1 0 0.0 29,000 0.1
6  法人事業税交付金 98,000 0.5 0 0.0 98,000 0.5
7  地方消費税交付金 1,178,000 6.0 0 0.0 1,178,000 5.9
8  ゴルフ場利用税交付金 69,000 0.4 0 0.0 69,000 0.3
9  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 1 0.0 0 0.0 1 0.0
10  環境性能割交付金 26,000 0.1 0 0.0 26,000 0.1
11  地方特例交付金 35,761 0.2 0 0.0 35,761 0.2
12  地方交付税 1,610,000 8.2 0 0.0 1,610,000 8.1
13  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金 4,500 0.0 0 0.0 4,500 0.0
14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210,015 1.1 0 0.0 210,015 1.1
15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250,813 1.3 0 0.0 250,813 1.3
16  国庫支出金 2,464,995 12.6 275,599 73.1 2,740,594 13.7
17  県支出金 1,448,162 7.4 15,876 4.2 1,464,038 7.3
18  財産収入 58,521 0.3 0 0.0 58,521 0.3
19  寄附金 501,013 2.6 0 0.0 501,013 2.5
20  繰入金 640,302 3.3 48,714 12.9 689,016 3.5
21  繰越金 100,000 0.5 0 0.0 100,000 0.5
22  諸収入 377,046 1.9 17,500 4.7 394,546 2.0
23  市債 1,526,000 7.8 19,100 5.1 1,545,100 7.8

19,569,945 100.0 376,789 100.0 19,946,734 100.0

予 算 額 構成比(％) 予 算 額 構成比(％)
1  人件費 4,221,913 21.6 4,109 1.1 4,226,022 21.2
2  物件費 3,796,896 19.4 39,619 10.5 3,836,515 19.2
3  維持補修費 227,814 1.2 0 0.0 227,814 1.1
4  扶助費 3,946,442 20.2 174,480 46.3 4,120,922 20.7
5  補助費等 1,536,452 7.8 116,829 31.0 1,653,281 8.3
6  普通建設事業費 1,439,040 7.3 19,752 5.3 1,458,792 7.3
7  災害復旧事業費 2,302 0.0 0 0.0 2,302 0.0
8  公債費 1,619,598 8.3 0 0.0 1,619,598 8.1
9  積立金 157,219 0.8 22,000 5.8 179,219 0.9
10  投資及び出資金 418,508 2.1 0 0.0 418,508 2.1
11  貸付金 71,440 0.4 0 0.0 71,440 0.4
12  繰出金 2,082,321 10.6 0 0.0 2,082,321 10.4
13  予備費 50,000 0.3 0 0.0 50,000 0.3

19,569,945 100.0 376,789 100.0 19,946,734 100.0

構成比(％)

(単位：千円)

合　　　計

合　　　計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区　　　分

区　　　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歳入）

（歳出）

補　正　額 構成比(％)

補　正　額


